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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
130號

承辦人：林辰芸

電話：02-21910189#2230

電子信箱：lincy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法律字第110035102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財團法人如因未於設立登記後90日內向法院

繳驗財產移轉證明致法院撤銷設立登記，是否視同未完成

設立登記一案，復如說明二、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0年7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06019200號函。

二、按財團法人法第75條規定：「宗教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、

組織、運作及監督管理，另以法律定之。於完成立法前，

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（第1項）。前項宗教財團

法人之範圍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（第2

項）。」乃鑑於宗教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、組織、運作及

監督管理，因有其特殊性，宜由宗教財團法人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內政部另行研擬制定法律定之，於完成立法

前，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(財團法人法第75條立

法理由參照)。是以，依貴府來函說明二所述，本件財團法

人屬宗教財團法人，則其組織、運作及監督管理等事項，

尚無財團法人法之適用，合先敘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臺北市政府 1100729

*AAAA110013065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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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次按捐助行為，性質上屬於單方捐助行為，得於生前為

之，是為生前捐助行為，應訂立捐助章程，故為要式行

為。捐助行為亦得以遺囑方式為之，此種遺囑捐助，無另

定章程之必要。又捐助行為無論採取何種方式，均因捐助

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生效力。財團之設立固須得主管機關

之許可，但許可係屬公法上行為，不得因此而認為主管機

關係捐助意思表示的相對人，故捐助行為係屬無相對人的

單獨行為，且捐助人於完成捐助行為後死亡，其捐助行為

不因此而受影響(民法第95條第2項規定、王澤鑑，民法總

則，2014年3月增訂新版，第227頁參照)。又捐助人之捐助

行為，於主管機關許可時，發生效力，捐助人於財團法人

辦理登記後，即不得撤回其捐助行為；且捐助行為係負擔

行為，捐助人於財團法人成立時，負有移轉財產之義務(本

部98年10月6日法律決字第0980034933號函參照)。本件財

團法人之捐助人於經貴府許可設立前死亡，惟其生前所為

之捐助行為不因其死亡而受影響，且該財團法人經法院登

記後，即行成立而取得法人資格，捐助人之繼承人即不得

撤回該捐助行為，並負有依捐助章程所載財產目錄移轉所

捐財產為財團法人所有之義務(本部110年1月7日法律字第

11003500490號書函及95年3月13日法律決字第0950001647

號函意旨參照)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副本：本部資訊處(第1類)、本部法律事務司(4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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